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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院醫學系臨床實習委員會紀錄 

時  間：114 年 8 月 4 日(星期一)15:30-17:00 
地  點：視訊會議 

主持人：醫學系楊智傑主任            記錄：褚衍俐 

出席人員：內科學科林邑璁主任、外科學科張世慶主任、婦產學科陳怡仁主任(洪煥程代)、小

兒學科張瑞文主任、家庭醫學科李威儒主任、皮膚學科陳志強主任(吳貞宜代)、神

經學科紀乃方主任、精神學科白雅美主任、耳鼻喉學科戴世光主任、泌尿學科張

世慶主任、病理學科張世慶主任 

高雄榮民總醫院陳怡如小姐、臺北榮民總醫院楊盈盈主任、侯俞如小姐、臺中榮

民總醫院黃金隆主任、陳弘倫組長、曾鈵諺先生、亞東紀念醫院陳芸副院長、教

學部林姵君主任秘書、羅慈玲小姐、陽明交大附設醫院教學部蔡德中主任、唐瑋

玲小姐、學生代表：五年級：姜林予磐 

壹、報告事項： 

報告一、各教學醫院學生學習成效與課程檢討報告【如檔案】。 

報告二、因應醫學教育改革，自 116 級起進行實習週數與實習科別變更(2026/8/31 進院)。 

說明： 

1. 原必修科別為內科 10 週、外科 8 週、婦、兒 、急、放、家(含高齡)2 週、自選科 8

週，但經相關會議再行討論後，若將家醫科與高齡科合併，課程安排恐有執行上之困

難，故將原必修科別修改為家醫科 2 週、高齡科 2 週、自選科 6 週(如下表)。 

年級 
原安排 規劃修改 

實習科別 實習週數 實習週數 

六年級 

內科 6 10 
外科 4 8 
婦產 2 2 
兒科 2 2 
急診 2 2 
放射 0 2 
家醫 0 2 
高齡 0 2 
自選 4 6 
外調 12 12 

總週數 36 48 
 

 
2. 本案送 114-1 教發會及課程委員會，同步修訂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實習辦

法及各組學生選修課程施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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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三、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藥師考試分階段考試規則之時

程定義確認。 

說明： 

1. 其考試規則中明訂：六年內第二階段考試未及格者，應重新應本考試第一階段考試。 

2. 考選部於 114 年 5 月 28 日回文，第一階段考試及格，並具備第二階段考試應考資格時

間點開始起算。 

具備國考二應考資格：1.國考一階通過。2.osce 通過。3.畢業。 

例：若同學 OSCE 於畢業後仍未過，2 年後才考過 OSCE，就以 2 年後的 6 年計算。 

報告四、實習醫學生更名 

說明：自 107 年西醫改制以來，西醫實習醫學生無 intern，為便於區別大五、大六學生，通稱

大五生為 clerk、大六生為 subintern。然 subintern 並無他校或其他醫院使用，建議更

名，統一名稱為 clerk 實習醫學生，大五 clerk-1、大六 clerk-2。 

報告五、因醫學系必須具備足夠數量的教師，以符合學系的需求與任務，提請各學科及各教學

醫院研擬所需之新聘專任師資，並於 114-1 臨床實習委員會中提請審議。 

擬新聘下列專任師資： 

學科 姓名 職級 

皮膚學科 洪翌凱博士 專任助理教授 

決議：照案通過。 

報告六、國考二階已於 6 月 21 日至 22 日辦理，應屆畢業生共有 148 人(含復訓)，實際參與國考

二人數共有 135 人，通過人數：130 人，通過率 96.30%。 

  
北榮 中榮 高榮 亞東  

通過 未通過 小計 通過 未通過 小計 通過 未通過 小計 通過 未通過 小計 

入學管道 

考試分發 20 0 20 14 1 15 6 0 6 6 1 7 
個人申請 25 0 25 11 2 13 2 0 2 11 0 11 
繁星推薦 8 0 8 10 1 11 3 0 3 3 0 3 
其他 4 0 4 2 0 2 2 0 2 3 0 3 

小       計 57 0 57 37 4 41 13 0 13 23 1 24 

總       計 100.00% 90.24% 100.00% 95.83% 

通  過  率 96.30% 

原報名人數為 139 人，OSCE 未過無法參與考試人數：4 人。 

未報名人數：9 人；原因統計如下：國考一階未過：6 人、跨域學程：1 人、生涯規

劃：2 人。 

貳、討論事項： 

討論一、醫學系畢業後綜合臨床醫學訓練(PGY)選配成績計算及排名方式討論。 

說明： 

1. 114 年 4 月 22 日召開醫學系教學評估委員會決議，新版 PGY 成績排名制度預計自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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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入學新生起實施，旨在提升不同組別學生間的成績相對公平性。 

採計科目為醫學系一、二年級國考科目、醫學人文導論及醫學系三至五年級必修成

績，進行成績計算後予以排名(採計課程列表如附件)。 

2. 若有學生因擋修、延畢等原因而延遲與 114 學年入學學生進行排名，其使用之排名方

式提請討論。 

3. 本案討論後送 114-1 課程委員會再行審議。 

決議：若有學生因擋修、延畢等原因而延遲與 114 學年入學學生進行排名，即依該屆使用之

排名方式進行排名。 

討論二、編修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實習科別表。 

說明：本系實習科別表內有表訂有傳統醫學中心學分，考量本校已有中醫學系規劃實習相關

課程，且部份機構中醫學分不計入西醫學分內，建議刪除該科目實習列表(本實習科別

表擷取部分)。 

科   目 
學分 

(下限) 

時間 

(下限) 

學分 

(上限) 

時間 

(上限) 
科   目 

學分 

(下限) 

時間 

(下限) 

學分 

(上限) 

時間 

(上限) 

內科加護病房 2 2 週 6 6 週 傳統醫學中心 2 2 週 6 6 週 

老年醫學 2 2 週 6 6 週 國際衛生醫療 4 4 週 4 4 週 

胸腔外科 2 2 週 6 6 週 專題研究實習 4 4 週 12 12 週 

一般外科 2 2 週 6 6 週 
醫學教育專題

研究實習 4 4 週 4 4 週 

整形外科 2 2 週 6 6 週 附醫實習 4 4 週 8 8 週 

神經外科 2 2 週 6 6 週      

決議：照案通過，送 114-1 課程委員會。 

參、臨時動議 

議案一、外調選修實習之實習期間調動，僅限入選姐妹校者進行調整。 

說明：有多位同學因自行申請國外實習，而其國外實習時程與進階實習期間衝突，故同學即

申請進階實習起訓時間調動，但影響實習機構與系上安排職前講習及課程安排，為減

少及降低其情況，自 116 級起僅限入選姐妹校者，得進行進階時間之調動，若自行申

請國外實習者，請於系上規定實習期程間進入進階實習。 

決議：照案通過。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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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系畢業後綜合臨床醫學訓練(PGY)選配成績採計課程列表如下：       

科目 醫師組 科學家組 工程師組 

醫學人文導論 一年級 一年級 一年級 

生物化學 二年級 二年級 二年級 

微生物學及免疫學 二年級 二年級 二年級 

公共衛生概論 二年級 二年級 二年級 

生物統計學 二年級 二年級 二年級 

流行病學 二年級 二年級 二年級 

寄生蟲學 二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大體解剖學 三年級 三年級 三年級 

大體解剖學實驗 三年級 三年級 三年級 

組織學 三年級 三年級 三年級 

組織學實驗 三年級 三年級 三年級 

神經解剖學 三年級 三年級 三年級 

神經解剖學實驗 三年級 三年級 三年級 

生理學 三年級 三年級 三年級 

生理學實驗 三年級 三年級 三年級 

醫學遺傳學 三年級 三年級 三年級 

社區醫學 三年級 三年級 三年級 

社區醫學實習 三年級 三年級 三年級 

胚胎學 三年級 三年級 三年級 

醫事法律 三年級 三年級 三年級 

進階公共衛生議題 三年級 三年級 三年級 

數位醫學概論 三年級 三年級 三年級 

藥理學 四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 

外科學概論 四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 

醫療與社會人文 四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 

病理學 四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 

病理學實驗 四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 

耳鼻喉科學 四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 

循環學 四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 

傳染病學 四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 

消化學 四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 

呼吸學 四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 

血液學 四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 

新陳代謝及內分泌學 四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 

腎臟學 四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 

泌尿學 四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 

骨骼關節學 四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 

免疫病學 四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 

神經學 四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 

皮膚科學 四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 

醫學腫瘤學 四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 

精神科學 四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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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診斷學 四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 

放射治療學 四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 

核子醫學 四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 

復健醫學 四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 

基礎臨床技能訓練課程(一)(二) 四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 

實驗外科 五年級 五年級 五年級 

急診醫學(一) 五年級 五年級 五年級 

急診醫學(二) 五年級 五年級 五年級 

職前臨床技能訓練 五年級 五年級 五年級 

婦產科學 五年級 五年級 五年級 

小兒科學 五年級 五年級 五年級 

老人醫學 五年級 五年級 五年級 

眼科學 五年級 五年級 五年級 

麻醉學 五年級 五年級 五年級 

臨床病例及病理討論 五年級 五年級 五年級 

核心內科(講堂) 五年級 五年級 五年級 

核心外科(講堂) 五年級 五年級 五年級 

核心實習訓練(內科) 五年級 五年級 五年級 

核心實習訓練(外科) 五年級 五年級 五年級 

核心實習訓練(兒科) 五年級 五年級 五年級 

核心實習訓練(婦產科) 五年級 五年級 五年級 

核心實習訓練(影像診斷學) 五年級 五年級 五年級 

核心實習訓練(精神科) 五年級 五年級 五年級 

核心實習訓練(神經內科) 五年級 五年級 五年級 

核心實習訓練(骨科週) 五年級 五年級 五年級 

臨床倫理 五年級 五年級 五年級 

附醫實習 五年級 五年級 五年級 

*工程師組三年級寄生蟲學實驗課程不列採計   

 


